
自願撤案/放棄一百一十四年重大震災受災戶 
住宅補貼切結書 

 

本人(申請人)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  

(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)， 因(例如:入住社會住宅、持

有房屋、申請其他住宅相關協助…等) 

 

 

 

 

 

自願  

□撤銷申請案件 

□自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，放棄一百一十四年重大震災受災

戶住宅補貼，特立此切 結書為證，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負偽造文書等

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 

此致 

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(申請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或蓋章)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 絡 電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 訊 地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件 編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已有案件編號者請填寫)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